安发改〔2025〕137号

关于印发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局机关各股室、直属单位：

进一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效能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“一件事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安溪县发展和改革局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4日 

安溪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　　　　      2025年11月24日印发      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“一件事”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提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效能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建立完善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件事”常态化推进机制，不断提高整体行政效能。通过一码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，强化有关业务系统集约整合和互联互通，数据共享支撑，推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“一件事”办事方式多元化、办事流程最优化、办事材料最简化、办事成本最小化。进一步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，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、获得感。

二、联办事项
（一）我县区域权限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/备案（含基本建设类项目、技术改造类项目）；

（二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（含基本建设类项目、技术改造类项目）；

（三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。

三、实施范围
我县区域内企业（含外商投资企业）从4个联办事项中同时选择两个及以上事项，申请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办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（包括有限人为活动）的项目，暂不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“一件事”办理。

四、部门职责
（一）发改部门：牵头负责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“一件事”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梳理一件事联办流程，推动各责任部门业务办理数据共享。

（二）工信部门：对接推送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/备案、项目节能审查联办信息，配合做好工作方案制定、联办流程梳理等工作，推动业务办理数据共享。

（三）自然资源部门：对接推送的规划土地意见书联办信息，配合做好工作方案制定、联办流程梳理等工作，推动业务办理数据共享。

（四）生态环境部门：对接推送的环境影响评价联办信息，配合做好工作方案制定、联办流程梳理等工作，推动业务办理数据共享。

五、办理流程
（一）企业提出申请

企业可通过线上访问福建省政务服务网，进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，点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“一件事”（试行）；也可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现场申请，或通过闽政通进行申请。

（二）项目导办
企业按项目导办提示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认项目性质（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）、投资规模、用地需求等关键信息选择相应内容。线上申请时，系统将根据企业选择的信息提供针对性的申报指引；线下申请时，窗口工作人员将给予指导。

（三）企业登录账号
输入企业账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与密码登录平台。若企业尚未注册账号，可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注册。

（四）企业申请创建新项目
系统自动匹配事项，企业按表单内容填写项目基本信息，包括项目名称、项目代码、建设地点、建设内容、投资规模、建设周期等。项目代码是项目整个建设周期内的唯一身份标识，用于各部门审批和监管。

（五）企业提交办理材料
企业根据需要选择事项申报，提交电子化材料（线下申请需提交纸质材料，窗口工作人员将协助进行电子化转换），并选择办理部门。提交材料时，应确保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
（六）系统分发
系统通过唯一代码，将材料自动分送到发改、工信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部门。各相关部门可通过系统实时获取相关材料，进行审批工作。

（七）审批核查
各级发改、工信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部门按职责分工审查。发改、工信部门负责对项目的产业政策、投资规模、能耗等进行审查；自然资源部门对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材料进行审查；生态环境部门及行政审批局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。审查过程中，如发现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，将通过系统一次性告知企业补充或修改材料。

（八）成果共享
各级相关部门将审查结果共享（通过出件不通过退件）福建省政务服务网，审批结果同步推送企业。企业可随时登录系统查看审批结果，了解项目审批进度。

（九）送达
可选邮寄纸质文件或窗口现场领取审批结果。如选择邮寄，需填写准确的收件地址和联系方式；如选择现场领取，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指定窗口领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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